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92號

上  訴  人  王甄蕙                                 

            林本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炳飛律師

            徐睿謙律師

            戴佳樺律師

被 上訴 人  德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德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黃敦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4年1月2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268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德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

喬公司）前與上訴人簽訂「○○區○○段合作契約意向書」

（下稱系爭意向書），欲買受上訴人所有新北市○○區○○段

631、632、632-1、675、677、678、679、720、723、724、72

6、721、722、725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2

（下稱系爭應有部分），並整合系爭土地及鄰地進行合建（下

稱系爭合建），德喬公司乃交付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保證

金予上訴人，約定於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後作為支付價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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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意自民國108年8月1日起至系爭應有部分移轉登記止，按

月補貼上訴人王甄蕙利息30萬元，至109年4月止已給付王甄蕙

9期合計270萬元，且經上訴人同意，自同年5月起由被上訴人

德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瑞公司）承擔德喬公司因系爭

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王甄蕙自斯時起至110年8月已收受德

瑞公司給付之16期利息補貼480萬元。惟上訴人經先後通知於1

10年9月10日、17日、24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仍不予置理並

拒絕履行，經伊於同年10月4日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意向書之

意思表示，上訴人所收受之保證金200萬元及王甄蕙收受德喬

公司、德瑞公司之利息補貼各270萬元、480萬元，即無法律上

原因，應予返還等情，依系爭意向書第6條第2項約定及民法第

179條、第259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德喬公司200萬元及

王甄蕙依序給付德喬公司270萬元、德瑞公司480萬元，暨均自

111年5月3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

予贅述）。

�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僅支付利息補貼至110年8月，且非由德

喬公司獲准貸款，而貸款保證額度3億1500萬（原審漏載

「萬」）元，並非擔保土地價金1億6000萬（原審漏載

「萬」）元，共同設定之第1順位抵押權3億7800萬（原審漏載

「萬」）元，更為系爭意向書約定所無，伊始拒絕與德喬公司

於同年9（原審漏載「9」）月10日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復於同

年10月15日向德喬公司為終止系爭意向書之意思表示，系爭意

向書係因可歸責於德喬公司之事由而終止，依該意向書第6條

約定，伊得沒收保證金，且王甄蕙收受被上訴人所交付之利息

補貼，亦無不當得利等語置辯。　

�原審將第一審判決關於駁回德喬公司、德瑞公司分別請求王甄

蕙給付270萬元、480萬元各本息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命王甄

蕙再給付；關於命上訴人給付德喬公司200萬元本息部分予以

維持，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理由如下：

㈠德喬公司與上訴人於108年7月18日簽訂系爭意向書，並給付上

訴人保證金200萬元，約定於正式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時轉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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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價款使用；德喬公司自108年8月起至109年4月止、德瑞公司

自同年5月起至110年8月止，每月給付王甄蕙利息補貼30萬

元，各給付270萬元及480萬元，自同年9月起停止給付；被上

訴人於同年10月4日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意向書之意思表示，

經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收受；上訴人於同年月14日回覆德喬公

司同意終止系爭意向書，經德喬公司於同年月15日收受；上訴

人自110年10月至111年1月陸續將系爭土地出售予訴外人陳錦

錠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兩造係欲整合系爭土地及鄰地進行系爭合建。依德瑞公司系爭

合建開發部經理李賢君證述：系爭合建由德喬公司處理後因發

生困難，伊有告知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地主將由德瑞公司接手，

上訴人同意由德瑞公司接手，且告知上訴人林本榮向兆豐票券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公司）借款之人為德瑞公司，並

由德瑞公司補貼王甄蕙利息等語；參諸上訴人不爭執之LINE對

話紀錄、現場照片、德瑞公司設立登記表，及上訴人與陳錦錠

所簽訂買賣契約第12條特約事項第2項係就上訴人如與德瑞公

司簽訂合建契約所為之約定，李賢君提供上訴人由德瑞公司出

具之合建同意書版本，上訴人知悉由德瑞公司向銀行申請貸

款，王甄蕙並自109年5月起至110年8月止受領德瑞公司依系爭

意向書約定所給付之利息補貼等情，上訴人係親自參與整合、

貸款事宜，堪認上訴人知悉並同意由德瑞公司承擔德喬公司關

於系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

㈢又上訴人於110年9月7日通知被上訴人拒絕簽訂土地買賣契約

之理由，未有文字表明其不同意德瑞公司承擔德喬公司關於系

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且上訴人自陳在此之前未曾表示反

對合建案由德瑞公司接手進行，而系爭意向書第6條第1項亦非

約定應於111年8月1日與鄰地整合完成始得進行系爭合建。上

訴人既同意由德瑞公司承擔系爭意向書之權利義務，德瑞公司

並獲兆豐公司准予貸款3億1500萬元，有兆豐公司函及該公司

承辦人即證人楊弘溢之證詞可稽，依系爭意向書第4條第1項約

定，德瑞公司得請求上訴人訂立土地買賣契約。上訴人收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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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公司通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存證信函後，於110年9月7日

拒絕簽約，致德瑞公司未能與兆豐公司簽約貸款，德喬公司於

同年月13日、17日再次通知上訴人簽約，上訴人仍拒與德瑞公

司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已屬給付遲延，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4

日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意向書，經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收受，

系爭意向書業經被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合法解除。

㈣系爭意向書第3條約定之利息補貼係至系爭應有部分買賣過戶

為止，被上訴人依約按月給付王甄蕙利息補貼30萬元至110年8

月，上訴人於同年9月7日預示拒絕簽約，衡情不能期待德瑞公

司於同年9月底繼續給付王甄蕙利息補貼，德瑞公司並無債務

不履行情形。而系爭意向書第4條第1項係約定德喬公司得以系

爭土地之全部辦理貸款金額至少1億6000萬元，非謂德喬公司

僅得申請核貸該數額，且未約定貸款事項應為土地買賣價款、

不得因營運周轉貸款、不得保證德瑞公司發行額度3億1500萬

元之商業本票及不得共同設定第1順位抵押權3億7800萬元等

語。又兆豐公司所核貸之3億1500萬元，其中建築基地擔保額

度2億1500萬元，興建房屋周轉額度1億元，顯係用於興建合建

房屋，上訴人亦未擔任債務人，被上訴人並無違反系爭意向書

之約定。

㈤綜上，上訴人同意由德瑞公司承擔系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

務，德瑞公司於110年8月24日經兆豐公司核准貸款後，德喬公

司先後於同年9月10日、17日、24日通知上訴人簽訂土地買賣

契約，上訴人均拒不履行，已給付遲延，系爭意向書經被上訴

人於同年10月7日合法解除，上訴人所收受之保證金及王甄蕙

所受領之利息補貼，均已無法律上原因。從而，被上訴人依系

爭意向書第6條第2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2

款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德喬公司200萬元及王甄蕙分別給付

德喬公司270萬元、德瑞公司480萬元各本息，均有理由。

�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之一方將其因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概括的讓與第三

人承受，並與該承受人成立契約者，係屬契約承擔，與單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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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讓與不同，非經他方之承認，對他方固不生效力，惟該他

方之承認不以明示為限，即以默示承認亦屬之。所謂默示承

認，係指依當事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

思者而言。次按法院就兩造爭議之待證事實真偽，應斟酌全辯

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以為認定。所謂全辯論意旨，舉凡辯

論主義範圍內，言詞辯論中影響法院心證之一切訴訟資料均屬

之。且應綜合全部證據之價值為判斷，以形成心證，而非單獨

分離各個證據評價之。又認定當事人爭執事實所憑之證據，不

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

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

者，亦無不可。查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意思表

示之職權行使，以前開理由，認定德喬公司已將系爭意向書之

權利義務概括讓與德瑞公司，並綜合相關事證，得以推知上訴

人知悉並同意德喬公司與德瑞公司間之契約承擔及由德瑞公司

申請貸款，德瑞公司於110年8月24日已獲兆豐公司核准貸款，

上訴人經德喬公司先後通知於同年9月10日、17日、24日簽訂

土地買賣契約，仍拒不履行簽約義務，屬給付遲延，系爭意向

書業經包括德瑞公司在內之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7日合法解

除，上訴人依該意向書所受領之保證金及王甄蕙所受領之利息

補貼，已無法律上原因，均應予返還，而本此見解為上訴人不

利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次查，德喬公司於110年9月13

日、17日以其名義通知上訴人前往桃園市○○區○○路1351號

8樓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存證信函內容，均載明上訴人同意由

德瑞公司接手系爭合建，利息補貼改由德瑞公司支付，德瑞公

司已依系爭意向書意旨獲得金融機構核貸，且因上訴人未遵期

前往約定地點簽約，德瑞公司暫停支付每月30萬元利息等語

（一審卷一63至73頁），則上開信函雖以德喬公司名義發文予

上訴人約定訂約日期及地點，惟其內容已明確表示上訴人既同

意由德瑞公司接手系爭合建，應依系爭意向書約定至桃園市○

○區○○路1351號8樓簽訂土地買賣契約，而該簽約址亦為德

瑞公司設址處所（原審卷二189頁），可見上訴人應知其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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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為德瑞公司。是以原審關於被上訴人存證信函之論述，雖

部分漏未區別被上訴人2公司名稱或誤載，惟此與原判決漏載

金額單位、月份及誤載上訴人姓氏等部分，因不影響裁判結

果，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之1規定，仍應予維持。

㈡上訴論旨，猶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

使，暨其他贅述與不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

聲明廢棄，非有理由。末查，本件所涉法律上爭議，不具原則

重要性，爰不行法律審言詞辯論，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

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李  國  增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陳  婷  玉

                                法官  林  玉  珮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李  佳  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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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92號
上  訴  人  王甄蕙                                  
            林本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炳飛律師
            徐睿謙律師
            戴佳樺律師
被 上訴 人  德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德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黃敦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26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德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喬公司）前與上訴人簽訂「○○區○○段合作契約意向書」（下稱系爭意向書），欲買受上訴人所有新北市○○區○○段631、632、632-1、675、677、678、679、720、723、724、726、721、722、725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2（下稱系爭應有部分），並整合系爭土地及鄰地進行合建（下稱系爭合建），德喬公司乃交付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保證金予上訴人，約定於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後作為支付價款使用，及同意自民國108年8月1日起至系爭應有部分移轉登記止，按月補貼上訴人王甄蕙利息30萬元，至109年4月止已給付王甄蕙9期合計270萬元，且經上訴人同意，自同年5月起由被上訴人德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瑞公司）承擔德喬公司因系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王甄蕙自斯時起至110年8月已收受德瑞公司給付之16期利息補貼480萬元。惟上訴人經先後通知於110年9月10日、17日、24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仍不予置理並拒絕履行，經伊於同年10月4日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意向書之意思表示，上訴人所收受之保證金200萬元及王甄蕙收受德喬公司、德瑞公司之利息補貼各270萬元、480萬元，即無法律上原因，應予返還等情，依系爭意向書第6條第2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第259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德喬公司200萬元及王甄蕙依序給付德喬公司270萬元、德瑞公司480萬元，暨均自111年5月3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僅支付利息補貼至110年8月，且非由德喬公司獲准貸款，而貸款保證額度3億1500萬（原審漏載「萬」）元，並非擔保土地價金1億6000萬（原審漏載「萬」）元，共同設定之第1順位抵押權3億7800萬（原審漏載「萬」）元，更為系爭意向書約定所無，伊始拒絕與德喬公司於同年9（原審漏載「9」）月10日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復於同年10月15日向德喬公司為終止系爭意向書之意思表示，系爭意向書係因可歸責於德喬公司之事由而終止，依該意向書第6條約定，伊得沒收保證金，且王甄蕙收受被上訴人所交付之利息補貼，亦無不當得利等語置辯。　
原審將第一審判決關於駁回德喬公司、德瑞公司分別請求王甄蕙給付270萬元、480萬元各本息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命王甄蕙再給付；關於命上訴人給付德喬公司200萬元本息部分予以維持，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理由如下：
㈠德喬公司與上訴人於108年7月18日簽訂系爭意向書，並給付上訴人保證金200萬元，約定於正式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時轉為支付價款使用；德喬公司自108年8月起至109年4月止、德瑞公司自同年5月起至110年8月止，每月給付王甄蕙利息補貼30萬元，各給付270萬元及480萬元，自同年9月起停止給付；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4日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意向書之意思表示，經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收受；上訴人於同年月14日回覆德喬公司同意終止系爭意向書，經德喬公司於同年月15日收受；上訴人自110年10月至111年1月陸續將系爭土地出售予訴外人陳錦錠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兩造係欲整合系爭土地及鄰地進行系爭合建。依德瑞公司系爭合建開發部經理李賢君證述：系爭合建由德喬公司處理後因發生困難，伊有告知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地主將由德瑞公司接手，上訴人同意由德瑞公司接手，且告知上訴人林本榮向兆豐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公司）借款之人為德瑞公司，並由德瑞公司補貼王甄蕙利息等語；參諸上訴人不爭執之LINE對話紀錄、現場照片、德瑞公司設立登記表，及上訴人與陳錦錠所簽訂買賣契約第12條特約事項第2項係就上訴人如與德瑞公司簽訂合建契約所為之約定，李賢君提供上訴人由德瑞公司出具之合建同意書版本，上訴人知悉由德瑞公司向銀行申請貸款，王甄蕙並自109年5月起至110年8月止受領德瑞公司依系爭意向書約定所給付之利息補貼等情，上訴人係親自參與整合、貸款事宜，堪認上訴人知悉並同意由德瑞公司承擔德喬公司關於系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
㈢又上訴人於110年9月7日通知被上訴人拒絕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理由，未有文字表明其不同意德瑞公司承擔德喬公司關於系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且上訴人自陳在此之前未曾表示反對合建案由德瑞公司接手進行，而系爭意向書第6條第1項亦非約定應於111年8月1日與鄰地整合完成始得進行系爭合建。上訴人既同意由德瑞公司承擔系爭意向書之權利義務，德瑞公司並獲兆豐公司准予貸款3億1500萬元，有兆豐公司函及該公司承辦人即證人楊弘溢之證詞可稽，依系爭意向書第4條第1項約定，德瑞公司得請求上訴人訂立土地買賣契約。上訴人收受德喬公司通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存證信函後，於110年9月7日拒絕簽約，致德瑞公司未能與兆豐公司簽約貸款，德喬公司於同年月13日、17日再次通知上訴人簽約，上訴人仍拒與德瑞公司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已屬給付遲延，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4日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意向書，經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收受，系爭意向書業經被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合法解除。
㈣系爭意向書第3條約定之利息補貼係至系爭應有部分買賣過戶為止，被上訴人依約按月給付王甄蕙利息補貼30萬元至110年8月，上訴人於同年9月7日預示拒絕簽約，衡情不能期待德瑞公司於同年9月底繼續給付王甄蕙利息補貼，德瑞公司並無債務不履行情形。而系爭意向書第4條第1項係約定德喬公司得以系爭土地之全部辦理貸款金額至少1億6000萬元，非謂德喬公司僅得申請核貸該數額，且未約定貸款事項應為土地買賣價款、不得因營運周轉貸款、不得保證德瑞公司發行額度3億1500萬元之商業本票及不得共同設定第1順位抵押權3億7800萬元等語。又兆豐公司所核貸之3億1500萬元，其中建築基地擔保額度2億1500萬元，興建房屋周轉額度1億元，顯係用於興建合建房屋，上訴人亦未擔任債務人，被上訴人並無違反系爭意向書之約定。
㈤綜上，上訴人同意由德瑞公司承擔系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德瑞公司於110年8月24日經兆豐公司核准貸款後，德喬公司先後於同年9月10日、17日、24日通知上訴人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上訴人均拒不履行，已給付遲延，系爭意向書經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7日合法解除，上訴人所收受之保證金及王甄蕙所受領之利息補貼，均已無法律上原因。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意向書第6條第2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德喬公司200萬元及王甄蕙分別給付德喬公司270萬元、德瑞公司480萬元各本息，均有理由。
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之一方將其因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概括的讓與第三人承受，並與該承受人成立契約者，係屬契約承擔，與單純之債權讓與不同，非經他方之承認，對他方固不生效力，惟該他方之承認不以明示為限，即以默示承認亦屬之。所謂默示承認，係指依當事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次按法院就兩造爭議之待證事實真偽，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以為認定。所謂全辯論意旨，舉凡辯論主義範圍內，言詞辯論中影響法院心證之一切訴訟資料均屬之。且應綜合全部證據之價值為判斷，以形成心證，而非單獨分離各個證據評價之。又認定當事人爭執事實所憑之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查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意思表示之職權行使，以前開理由，認定德喬公司已將系爭意向書之權利義務概括讓與德瑞公司，並綜合相關事證，得以推知上訴人知悉並同意德喬公司與德瑞公司間之契約承擔及由德瑞公司申請貸款，德瑞公司於110年8月24日已獲兆豐公司核准貸款，上訴人經德喬公司先後通知於同年9月10日、17日、24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仍拒不履行簽約義務，屬給付遲延，系爭意向書業經包括德瑞公司在內之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7日合法解除，上訴人依該意向書所受領之保證金及王甄蕙所受領之利息補貼，已無法律上原因，均應予返還，而本此見解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次查，德喬公司於110年9月13日、17日以其名義通知上訴人前往桃園市○○區○○路1351號8樓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存證信函內容，均載明上訴人同意由德瑞公司接手系爭合建，利息補貼改由德瑞公司支付，德瑞公司已依系爭意向書意旨獲得金融機構核貸，且因上訴人未遵期前往約定地點簽約，德瑞公司暫停支付每月30萬元利息等語（一審卷一63至73頁），則上開信函雖以德喬公司名義發文予上訴人約定訂約日期及地點，惟其內容已明確表示上訴人既同意由德瑞公司接手系爭合建，應依系爭意向書約定至桃園市○○區○○路1351號8樓簽訂土地買賣契約，而該簽約址亦為德瑞公司設址處所（原審卷二189頁），可見上訴人應知其簽約對象為德瑞公司。是以原審關於被上訴人存證信函之論述，雖部分漏未區別被上訴人2公司名稱或誤載，惟此與原判決漏載金額單位、月份及誤載上訴人姓氏等部分，因不影響裁判結果，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之1規定，仍應予維持。
㈡上訴論旨，猶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贅述與不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末查，本件所涉法律上爭議，不具原則重要性，爰不行法律審言詞辯論，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李  國  增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陳  婷  玉
                                法官  林  玉  珮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李  佳  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92號

上  訴  人  王甄蕙                                  

            林本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炳飛律師

            徐睿謙律師

            戴佳樺律師

被 上訴 人  德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德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黃敦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4年1月2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268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德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

  喬公司）前與上訴人簽訂「○○區○○段合作契約意向書」（下稱

  系爭意向書），欲買受上訴人所有新北市○○區○○段631、632、

  632-1、675、677、678、679、720、723、724、726、721、72

  2、725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2（下稱系爭

  應有部分），並整合系爭土地及鄰地進行合建（下稱系爭合建

  ），德喬公司乃交付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保證金予上訴人

  ，約定於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後作為支付價款使用，及同意自民

  國108年8月1日起至系爭應有部分移轉登記止，按月補貼上訴

  人王甄蕙利息30萬元，至109年4月止已給付王甄蕙9期合計270

  萬元，且經上訴人同意，自同年5月起由被上訴人德瑞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德瑞公司）承擔德喬公司因系爭意向書所生

  之權利義務，王甄蕙自斯時起至110年8月已收受德瑞公司給付

  之16期利息補貼480萬元。惟上訴人經先後通知於110年9月10

  日、17日、24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仍不予置理並拒絕履行，

  經伊於同年10月4日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意向書之意思表示，

  上訴人所收受之保證金200萬元及王甄蕙收受德喬公司、德瑞

  公司之利息補貼各270萬元、480萬元，即無法律上原因，應予

  返還等情，依系爭意向書第6條第2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第2

  59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德喬公司200萬元及王甄蕙依序

  給付德喬公司270萬元、德瑞公司480萬元，暨均自111年5月31

  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僅支付利息補貼至110年8月，且非由德

  喬公司獲准貸款，而貸款保證額度3億1500萬（原審漏載「萬

  」）元，並非擔保土地價金1億6000萬（原審漏載「萬」）元

  ，共同設定之第1順位抵押權3億7800萬（原審漏載「萬」）元

  ，更為系爭意向書約定所無，伊始拒絕與德喬公司於同年9（

  原審漏載「9」）月10日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復於同年10月15

  日向德喬公司為終止系爭意向書之意思表示，系爭意向書係因

  可歸責於德喬公司之事由而終止，依該意向書第6條約定，伊

  得沒收保證金，且王甄蕙收受被上訴人所交付之利息補貼，亦

  無不當得利等語置辯。　

原審將第一審判決關於駁回德喬公司、德瑞公司分別請求王甄

  蕙給付270萬元、480萬元各本息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命王甄

  蕙再給付；關於命上訴人給付德喬公司200萬元本息部分予以

  維持，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理由如下：

㈠德喬公司與上訴人於108年7月18日簽訂系爭意向書，並給付上

  訴人保證金200萬元，約定於正式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時轉為支

  付價款使用；德喬公司自108年8月起至109年4月止、德瑞公司

  自同年5月起至110年8月止，每月給付王甄蕙利息補貼30萬元

  ，各給付270萬元及480萬元，自同年9月起停止給付；被上訴

  人於同年10月4日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意向書之意思表示，經

  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收受；上訴人於同年月14日回覆德喬公司

  同意終止系爭意向書，經德喬公司於同年月15日收受；上訴人

  自110年10月至111年1月陸續將系爭土地出售予訴外人陳錦錠

  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兩造係欲整合系爭土地及鄰地進行系爭合建。依德瑞公司系爭

  合建開發部經理李賢君證述：系爭合建由德喬公司處理後因發

  生困難，伊有告知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地主將由德瑞公司接手，

  上訴人同意由德瑞公司接手，且告知上訴人林本榮向兆豐票券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公司）借款之人為德瑞公司，並

  由德瑞公司補貼王甄蕙利息等語；參諸上訴人不爭執之LINE對

  話紀錄、現場照片、德瑞公司設立登記表，及上訴人與陳錦錠

  所簽訂買賣契約第12條特約事項第2項係就上訴人如與德瑞公

  司簽訂合建契約所為之約定，李賢君提供上訴人由德瑞公司出

  具之合建同意書版本，上訴人知悉由德瑞公司向銀行申請貸款

  ，王甄蕙並自109年5月起至110年8月止受領德瑞公司依系爭意

  向書約定所給付之利息補貼等情，上訴人係親自參與整合、貸

  款事宜，堪認上訴人知悉並同意由德瑞公司承擔德喬公司關於

  系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

㈢又上訴人於110年9月7日通知被上訴人拒絕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

  理由，未有文字表明其不同意德瑞公司承擔德喬公司關於系爭

  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且上訴人自陳在此之前未曾表示反對

  合建案由德瑞公司接手進行，而系爭意向書第6條第1項亦非約

  定應於111年8月1日與鄰地整合完成始得進行系爭合建。上訴

  人既同意由德瑞公司承擔系爭意向書之權利義務，德瑞公司並

  獲兆豐公司准予貸款3億1500萬元，有兆豐公司函及該公司承

  辦人即證人楊弘溢之證詞可稽，依系爭意向書第4條第1項約定

  ，德瑞公司得請求上訴人訂立土地買賣契約。上訴人收受德喬

  公司通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存證信函後，於110年9月7日拒

  絕簽約，致德瑞公司未能與兆豐公司簽約貸款，德喬公司於同

  年月13日、17日再次通知上訴人簽約，上訴人仍拒與德瑞公司

  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已屬給付遲延，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4日

  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意向書，經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收受，系

  爭意向書業經被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合法解除。

㈣系爭意向書第3條約定之利息補貼係至系爭應有部分買賣過戶為

  止，被上訴人依約按月給付王甄蕙利息補貼30萬元至110年8月

  ，上訴人於同年9月7日預示拒絕簽約，衡情不能期待德瑞公司

  於同年9月底繼續給付王甄蕙利息補貼，德瑞公司並無債務不

  履行情形。而系爭意向書第4條第1項係約定德喬公司得以系爭

  土地之全部辦理貸款金額至少1億6000萬元，非謂德喬公司僅

  得申請核貸該數額，且未約定貸款事項應為土地買賣價款、不

  得因營運周轉貸款、不得保證德瑞公司發行額度3億1500萬元

  之商業本票及不得共同設定第1順位抵押權3億7800萬元等語。

  又兆豐公司所核貸之3億1500萬元，其中建築基地擔保額度2億

  1500萬元，興建房屋周轉額度1億元，顯係用於興建合建房屋

  ，上訴人亦未擔任債務人，被上訴人並無違反系爭意向書之約

  定。

㈤綜上，上訴人同意由德瑞公司承擔系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

  ，德瑞公司於110年8月24日經兆豐公司核准貸款後，德喬公司

  先後於同年9月10日、17日、24日通知上訴人簽訂土地買賣契

  約，上訴人均拒不履行，已給付遲延，系爭意向書經被上訴人

  於同年10月7日合法解除，上訴人所收受之保證金及王甄蕙所

  受領之利息補貼，均已無法律上原因。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

  意向書第6條第2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2款

  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德喬公司200萬元及王甄蕙分別給付德

  喬公司270萬元、德瑞公司480萬元各本息，均有理由。

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之一方將其因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概括的讓與第三

  人承受，並與該承受人成立契約者，係屬契約承擔，與單純之

  債權讓與不同，非經他方之承認，對他方固不生效力，惟該他

  方之承認不以明示為限，即以默示承認亦屬之。所謂默示承認

  ，係指依當事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

  者而言。次按法院就兩造爭議之待證事實真偽，應斟酌全辯論

  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以為認定。所謂全辯論意旨，舉凡辯論

  主義範圍內，言詞辯論中影響法院心證之一切訴訟資料均屬之

  。且應綜合全部證據之價值為判斷，以形成心證，而非單獨分

  離各個證據評價之。又認定當事人爭執事實所憑之證據，不以

  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

  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

  ，亦無不可。查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意思表示

  之職權行使，以前開理由，認定德喬公司已將系爭意向書之權

  利義務概括讓與德瑞公司，並綜合相關事證，得以推知上訴人

  知悉並同意德喬公司與德瑞公司間之契約承擔及由德瑞公司申

  請貸款，德瑞公司於110年8月24日已獲兆豐公司核准貸款，上

  訴人經德喬公司先後通知於同年9月10日、17日、24日簽訂土

  地買賣契約，仍拒不履行簽約義務，屬給付遲延，系爭意向書

  業經包括德瑞公司在內之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7日合法解除，

  上訴人依該意向書所受領之保證金及王甄蕙所受領之利息補貼

  ，已無法律上原因，均應予返還，而本此見解為上訴人不利之

  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次查，德喬公司於110年9月13日、

  17日以其名義通知上訴人前往桃園市○○區○○路1351號8樓簽訂

  土地買賣契約之存證信函內容，均載明上訴人同意由德瑞公司

  接手系爭合建，利息補貼改由德瑞公司支付，德瑞公司已依系

  爭意向書意旨獲得金融機構核貸，且因上訴人未遵期前往約定

  地點簽約，德瑞公司暫停支付每月30萬元利息等語（一審卷一

  63至73頁），則上開信函雖以德喬公司名義發文予上訴人約定

  訂約日期及地點，惟其內容已明確表示上訴人既同意由德瑞公

  司接手系爭合建，應依系爭意向書約定至桃園市○○區○○路1351

  號8樓簽訂土地買賣契約，而該簽約址亦為德瑞公司設址處所

  （原審卷二189頁），可見上訴人應知其簽約對象為德瑞公司

  。是以原審關於被上訴人存證信函之論述，雖部分漏未區別被

  上訴人2公司名稱或誤載，惟此與原判決漏載金額單位、月份

  及誤載上訴人姓氏等部分，因不影響裁判結果，依民事訴訟法

  第477條之1規定，仍應予維持。

㈡上訴論旨，猶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

  使，暨其他贅述與不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

  聲明廢棄，非有理由。末查，本件所涉法律上爭議，不具原則

  重要性，爰不行法律審言詞辯論，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

  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李  國  增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陳  婷  玉

                                法官  林  玉  珮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李  佳  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92號

上  訴  人  王甄蕙                                  

            林本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炳飛律師

            徐睿謙律師

            戴佳樺律師

被 上訴 人  德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德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黃敦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26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德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喬公司）前與上訴人簽訂「○○區○○段合作契約意向書」（下稱系爭意向書），欲買受上訴人所有新北市○○區○○段631、632、632-1、675、677、678、679、720、723、724、726、721、722、725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2（下稱系爭應有部分），並整合系爭土地及鄰地進行合建（下稱系爭合建），德喬公司乃交付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保證金予上訴人，約定於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後作為支付價款使用，及同意自民國108年8月1日起至系爭應有部分移轉登記止，按月補貼上訴人王甄蕙利息30萬元，至109年4月止已給付王甄蕙9期合計270萬元，且經上訴人同意，自同年5月起由被上訴人德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瑞公司）承擔德喬公司因系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王甄蕙自斯時起至110年8月已收受德瑞公司給付之16期利息補貼480萬元。惟上訴人經先後通知於110年9月10日、17日、24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仍不予置理並拒絕履行，經伊於同年10月4日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意向書之意思表示，上訴人所收受之保證金200萬元及王甄蕙收受德喬公司、德瑞公司之利息補貼各270萬元、480萬元，即無法律上原因，應予返還等情，依系爭意向書第6條第2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第259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德喬公司200萬元及王甄蕙依序給付德喬公司270萬元、德瑞公司480萬元，暨均自111年5月3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僅支付利息補貼至110年8月，且非由德喬公司獲准貸款，而貸款保證額度3億1500萬（原審漏載「萬」）元，並非擔保土地價金1億6000萬（原審漏載「萬」）元，共同設定之第1順位抵押權3億7800萬（原審漏載「萬」）元，更為系爭意向書約定所無，伊始拒絕與德喬公司於同年9（原審漏載「9」）月10日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復於同年10月15日向德喬公司為終止系爭意向書之意思表示，系爭意向書係因可歸責於德喬公司之事由而終止，依該意向書第6條約定，伊得沒收保證金，且王甄蕙收受被上訴人所交付之利息補貼，亦無不當得利等語置辯。　

原審將第一審判決關於駁回德喬公司、德瑞公司分別請求王甄蕙給付270萬元、480萬元各本息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命王甄蕙再給付；關於命上訴人給付德喬公司200萬元本息部分予以維持，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理由如下：

㈠德喬公司與上訴人於108年7月18日簽訂系爭意向書，並給付上訴人保證金200萬元，約定於正式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時轉為支付價款使用；德喬公司自108年8月起至109年4月止、德瑞公司自同年5月起至110年8月止，每月給付王甄蕙利息補貼30萬元，各給付270萬元及480萬元，自同年9月起停止給付；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4日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意向書之意思表示，經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收受；上訴人於同年月14日回覆德喬公司同意終止系爭意向書，經德喬公司於同年月15日收受；上訴人自110年10月至111年1月陸續將系爭土地出售予訴外人陳錦錠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兩造係欲整合系爭土地及鄰地進行系爭合建。依德瑞公司系爭合建開發部經理李賢君證述：系爭合建由德喬公司處理後因發生困難，伊有告知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地主將由德瑞公司接手，上訴人同意由德瑞公司接手，且告知上訴人林本榮向兆豐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公司）借款之人為德瑞公司，並由德瑞公司補貼王甄蕙利息等語；參諸上訴人不爭執之LINE對話紀錄、現場照片、德瑞公司設立登記表，及上訴人與陳錦錠所簽訂買賣契約第12條特約事項第2項係就上訴人如與德瑞公司簽訂合建契約所為之約定，李賢君提供上訴人由德瑞公司出具之合建同意書版本，上訴人知悉由德瑞公司向銀行申請貸款，王甄蕙並自109年5月起至110年8月止受領德瑞公司依系爭意向書約定所給付之利息補貼等情，上訴人係親自參與整合、貸款事宜，堪認上訴人知悉並同意由德瑞公司承擔德喬公司關於系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

㈢又上訴人於110年9月7日通知被上訴人拒絕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理由，未有文字表明其不同意德瑞公司承擔德喬公司關於系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且上訴人自陳在此之前未曾表示反對合建案由德瑞公司接手進行，而系爭意向書第6條第1項亦非約定應於111年8月1日與鄰地整合完成始得進行系爭合建。上訴人既同意由德瑞公司承擔系爭意向書之權利義務，德瑞公司並獲兆豐公司准予貸款3億1500萬元，有兆豐公司函及該公司承辦人即證人楊弘溢之證詞可稽，依系爭意向書第4條第1項約定，德瑞公司得請求上訴人訂立土地買賣契約。上訴人收受德喬公司通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存證信函後，於110年9月7日拒絕簽約，致德瑞公司未能與兆豐公司簽約貸款，德喬公司於同年月13日、17日再次通知上訴人簽約，上訴人仍拒與德瑞公司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已屬給付遲延，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4日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意向書，經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收受，系爭意向書業經被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合法解除。

㈣系爭意向書第3條約定之利息補貼係至系爭應有部分買賣過戶為止，被上訴人依約按月給付王甄蕙利息補貼30萬元至110年8月，上訴人於同年9月7日預示拒絕簽約，衡情不能期待德瑞公司於同年9月底繼續給付王甄蕙利息補貼，德瑞公司並無債務不履行情形。而系爭意向書第4條第1項係約定德喬公司得以系爭土地之全部辦理貸款金額至少1億6000萬元，非謂德喬公司僅得申請核貸該數額，且未約定貸款事項應為土地買賣價款、不得因營運周轉貸款、不得保證德瑞公司發行額度3億1500萬元之商業本票及不得共同設定第1順位抵押權3億7800萬元等語。又兆豐公司所核貸之3億1500萬元，其中建築基地擔保額度2億1500萬元，興建房屋周轉額度1億元，顯係用於興建合建房屋，上訴人亦未擔任債務人，被上訴人並無違反系爭意向書之約定。

㈤綜上，上訴人同意由德瑞公司承擔系爭意向書所生之權利義務，德瑞公司於110年8月24日經兆豐公司核准貸款後，德喬公司先後於同年9月10日、17日、24日通知上訴人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上訴人均拒不履行，已給付遲延，系爭意向書經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7日合法解除，上訴人所收受之保證金及王甄蕙所受領之利息補貼，均已無法律上原因。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意向書第6條第2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德喬公司200萬元及王甄蕙分別給付德喬公司270萬元、德瑞公司480萬元各本息，均有理由。

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之一方將其因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概括的讓與第三人承受，並與該承受人成立契約者，係屬契約承擔，與單純之債權讓與不同，非經他方之承認，對他方固不生效力，惟該他方之承認不以明示為限，即以默示承認亦屬之。所謂默示承認，係指依當事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次按法院就兩造爭議之待證事實真偽，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以為認定。所謂全辯論意旨，舉凡辯論主義範圍內，言詞辯論中影響法院心證之一切訴訟資料均屬之。且應綜合全部證據之價值為判斷，以形成心證，而非單獨分離各個證據評價之。又認定當事人爭執事實所憑之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查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意思表示之職權行使，以前開理由，認定德喬公司已將系爭意向書之權利義務概括讓與德瑞公司，並綜合相關事證，得以推知上訴人知悉並同意德喬公司與德瑞公司間之契約承擔及由德瑞公司申請貸款，德瑞公司於110年8月24日已獲兆豐公司核准貸款，上訴人經德喬公司先後通知於同年9月10日、17日、24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仍拒不履行簽約義務，屬給付遲延，系爭意向書業經包括德瑞公司在內之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7日合法解除，上訴人依該意向書所受領之保證金及王甄蕙所受領之利息補貼，已無法律上原因，均應予返還，而本此見解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次查，德喬公司於110年9月13日、17日以其名義通知上訴人前往桃園市○○區○○路1351號8樓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存證信函內容，均載明上訴人同意由德瑞公司接手系爭合建，利息補貼改由德瑞公司支付，德瑞公司已依系爭意向書意旨獲得金融機構核貸，且因上訴人未遵期前往約定地點簽約，德瑞公司暫停支付每月30萬元利息等語（一審卷一63至73頁），則上開信函雖以德喬公司名義發文予上訴人約定訂約日期及地點，惟其內容已明確表示上訴人既同意由德瑞公司接手系爭合建，應依系爭意向書約定至桃園市○○區○○路1351號8樓簽訂土地買賣契約，而該簽約址亦為德瑞公司設址處所（原審卷二189頁），可見上訴人應知其簽約對象為德瑞公司。是以原審關於被上訴人存證信函之論述，雖部分漏未區別被上訴人2公司名稱或誤載，惟此與原判決漏載金額單位、月份及誤載上訴人姓氏等部分，因不影響裁判結果，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之1規定，仍應予維持。

㈡上訴論旨，猶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贅述與不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末查，本件所涉法律上爭議，不具原則重要性，爰不行法律審言詞辯論，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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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李  國  增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陳  婷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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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李  佳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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